
112年度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新住民子女國際職場體驗活動

暨語文增能計畫

計畫主持人：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俞克維教授

申請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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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增進新住民子女自我認同。

提升新住民子女國際視野。

深化新住民子女發展優勢

接軌國際移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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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對象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

專業群、科(含進修學校、實用技能學程以及建教

合作班)或綜合高中專門學程之在學新住民子女。

• 最近兩年內未曾獲政府單位同類型補助且有意願

赴父親（母親）原生國進行國際職場體驗且進而

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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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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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1/9)

職場體驗場域選定

1. 以越南為優先選定地點。

2. 越南職場類別以工業類、商業類、設計類為主。

3.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派員現場評估查核，選定

適合新住民子女進行職場體驗之台商於海外所設立營

業據點或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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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2/9)

提出申請(1/2)
 請推薦具備適當語文能力與海外生活適應能力之新住民子

女參加遴選。

 依職場體驗場域(越南)，及新住民子女實務技能需求之契

合性，填具「補助新住民子女國際職場體驗活動申請書」。

 請被推薦學生用當地語言(越南)自述，錄製1分鐘「自我介

紹影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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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3/9)

提出申請(2/2)
 考量109-111年度新住民子女國際職場體驗活動停辦係為特

殊情形，參與過110-111年度計畫之學生得參與112年度計

畫申請。(須112年度暑假仍在學之學生)

 申請書4份；成績單、同意切結書、家長同意切結書、上

課規範各1份；光碟片(紙本資料WORD檔、PDF檔、自述

1分鐘影片)，以上資料敬請於112年2月22日(三)前函送國

立高雄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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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4/9)

越南語文課程教學(兩階段進行)：

預計3-10月進行兩階段遠距語文教學課程(共計36堂)。

 第一階段：3月-5月間辦理第一階段語文增能課程(18堂)。

凡報名之學生須先參加語文能力測驗，將委派越南語教支

人員進行面試，再依據測驗後之語文能力進行分組授課。

 第二階段：8月-10月間辦理第二階段語文強化課程(18堂)。

遴選通過之學生，於國際職場體驗活動回國後再進行強化

課程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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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5/9)

計畫審查：

1. 【初審】委由教學支援人員針對學生授課期間學習表現、配

合度及語文能力測驗成績進行評分；【複審】由國教署召集

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從學生參與動機、學習目的、預期

學習成果及被推薦新住民子女特殊表現等書面資料進行審查，

並於5-6月完成。

2. 6月底前，由國教署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3. 112年度核定學生共36名，獲選人數以最終審查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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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6/9)
獲選學生行前說明：

1. 遴選公告之新住民子女學生，必須具備護照 (效期

2024/01/31以後)，未持有護照之學生請於6月前自行申辦

完成。

2. 因越南國家政策之緣由，學生前往該國進行職場體驗，

須持有商務簽證，此簽證將由主辦單位統一委託旅行社

辦理，費用須由學生自理。

3. 預計6-7月辦理獲選學生及隨隊教師行前講習會，針對國

際職場體驗的學習重點、安全注意事項等進行說明，並

收取隨隊教師與學生之相關證件，著手辦理簽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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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7/9)

職場體驗實施方式

由教育部國教署依據選定之職場體驗場域擬定職場體驗實

施計畫，規劃職場體驗日程表與體驗內容並由教育部國教

署選派專任教師隨隊，利用暑假期間進行一週之海外職場

體驗活動。

行程規劃(暫定)：進行企業參訪、職場體驗、勞動條件認

識、勞工權利保障、文化交流，並拜會我國駐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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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8/9)

職場體驗經驗分享：

預計於10月-11月，邀集參與國際職場體驗學生

與隨隊教師，參加國教署或委辦單位辦理之職

場體驗活動檢討座談會/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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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9/9)

如疫情影響，將調整實施方式，並另行公告。

13



暫定行程 Ⅰ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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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行程 Ⅰ -越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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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活動內容

第一天

出發

桃園國際機場

預計搭乘國籍航空班機，中午前
抵達胡志明市

台北駐越南胡志明市經

濟文化辦事處

文化參訪，胡志明市中心郵政局
紅教堂、戰爭紀念館、安東市場

-入住飯店-

第二天
越南胡志明市丁善理紀

念中學(借用場地)
職場專題講座

第三天
越南胡志明市 文化參訪，古芝地道

越南平陽 赴越南平陽 -入住飯店-



暫定行程 Ⅰ -越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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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活動內容

第四天
〡

第六天

1.信統電產越南責任

有限公司
課程：

1. 工作現場安全說明

2. 分組實習：

【信統、鋒明、太宇】

3. 學生於各崗位，由公司派員進

行分組實習教學

2.鋒明(越南)國際有

限公司

3.太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越南胡志明市

(第六天晚上)
所有學生返回胡志明市夜遊西貢河

(含船上晚餐)

第七天
新山國際機場

返國

參觀胡志明紀念館後返國，預計下

午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暫定行程 Ⅱ –國內見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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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行程 Ⅱ -國內企業見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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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活動內容

第一天

-集合-
臺中高鐵站

上午: 統一搭車前往會場

飯店 / 台廠企業場地
上午：開幕 / 行前說明會

下午：至工廠見習活動 Ⅰ

第二天 飯店 / 台廠企業場地
上午：勞動權益課程

下午：至工廠見習活動 Ⅱ

第三天
飯店

1.越南工廠連線
2.經驗分享
3.綜合座談

高鐵站 下午: 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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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年度實施成果



111年度申請說明會

20

• 1月21日於臺中市立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辦理申請說明會，召

集有意願申請的學校與會，由國教署偕同承辦單位就計畫內容、申

請方式及辦理成效進行宣導，共計26所學校及2名縣市政府代表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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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課程於111年4月1日至4月10日，委派越南語教學支援人員對學生進

行語文能力測驗，再依據學生實際程度進行組別調整，並自4月16日至

5月22日期間實施第一階段語文課程，共計18小時，內容包含：越南語

基礎發音、生活會話、文化、風俗禁忌等課程，使學生對越南有更進

一步的瞭解與認識。

基礎
發音

生活
會話

風俗
禁忌

越南
文化

第一階段語文增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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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8月17日至19日期間邀請【太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信統電產股份有限公司】配合參與國內台廠企業見習活動，

參與學生共24位，活動結束後進行滿意度問卷調查，【活動安

排】平均為4.6分；【課程內容】平均為4.6分；【交通膳食住

宿】平均為4.5分；顯見此次國內企業見習活動之安排，符合學

生期待。

國內台廠企業見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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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持續推動學生語文增能輔導工作，於9月24日至10月30日間

辦理第二階段語文強化課程，除了引導學生對語文學習及文化產生

興趣，更努力推廣並協助輔導學生取得國際越南語認證考試，並於

課程結束後實施後測考試，評估學生兩階段學習成效。

職場
用語

越南
文法

口說
練習

越南
歷史

第二階段語文強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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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廠商提供學生安全的體驗場域，由計畫主持人國立高雄科技大

學俞克維副校長與協同主持人國立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謝旻淵校長

於11月12日至15日赴越南，除拜訪駐胡志明市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外，

亦與有意願提供學生職場體驗之台商洽談協助事宜，選定適合新住民

子女進行職場體驗之台商於海外所設立的營業據點或工廠。經洽談後

信統電產股份有限公司、太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鋒明集團(DDK)及
信海水產責任有限公司皆願意提供協助，上述廠商均通過評估。

赴越南進行職場勘察評佑



2022年秋季國際越南語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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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年秋季國際越南語認證(iVPT)」，考試日期因故延至12

月24日辦理，成果公佈日期亦會延後，111年度參與計畫的學生

共有 3 位報考【C-高級】、 4 位報考【A-初級】。

A-初級

• 能瞭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
用語和詞彙，滿足具體的
需求。

• 能介紹自己及他人，並能
針對個人細節，例如住在
哪裡、認識何人等問題作
出問答。

• 能在對方說話緩慢而且清
晰，並準備提供協助的前
提下，作簡單的互動。

B-中級

• 針對一般職場、學校、休
閒等場合常遇到的熟悉事
物，能瞭解信息的重點，
能應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
的狀況。

• 針對熟悉或私人感興趣的
主題，能創作簡單有連貫
的篇章。

• 能敘述經驗、事件、夢想、
希望及抱負，而且對意見
及計畫能簡短地提出理由
和說明。

C-高級

• 能瞭解廣泛領域且高難度
的長篇章，而且可以認出
隱藏其中的意義。

• 能流利自然地表達，且不
會明顯地露出尋找措辭的
樣子。針對社交、學術及
專業的情境，能彈性且有
效地運用語文工具。

• 能針對複雜的主題創作清
晰、良好結構及詳細的篇
章，呈現連接詞、和統整
性構詞的能力。



26

112年度
申請書填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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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留各校承辦窗口資料並核章

為配合各校行政減量，

112年度申請書進行部份

調整，並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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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後續將成立LINE群組，
公告授課時間與聯繫
事項用。

B. 請詳實勾選母語能力；

精通、普通之學生，

將安排教支人員協助

進行面試。

C. 請檢附學生111學年度
上學期成績單佐證。

申請書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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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動機、學習目的、預期學習成果

請學生自行填寫或以電腦繕打，

字跡務求工整。

被推薦新住民子特殊表現

請推薦學校／推薦老師

協助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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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結書內請先填具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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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規範

參與計畫期間，為確保學

習的成效，請參與學生簽

名同意遵守相關上課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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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聲明書

計畫期間若學生無法繼續

參與課程及活動，請學生

填寫「放棄聲明書」，並

請學校行文至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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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期程-即日起至112/02/22(三)
檢附資料如下：

附函文

申請書一式4份；成績單、同意切結書、家長同意切結書及上課規範各1份
光碟片電子檔

[應含申請書word、PDF檔及越南語自我介紹影片(格式限定WMV/MP4檔)]
請以學校全名-學生姓名為檔名，例：【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 ○】

112年2月22日前(以郵戳為憑) 函送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地址: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路482號

 連絡電話: 07-8100888 分機 25264 

 Email: vesc.newre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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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